§ﬁ$§Fﬁ%&;ﬁ%¥H%
BRI e
113# & 4 5 %1155

R B
22N 21 5
SR RILA R < R

A RNIZA * L e
O
;"/F;': BB LEEN ?‘J > E*tf

f

”'r"”‘ P I 2=
Fil&%i&?ﬂfﬂi JRIZZEE 0 R 2R &30P A FI13#8
P30p F#i23F- F 5113000470457 k0 420 AR (TIGFE
AR d| 4T

B S
Rt 278w o
R E YD ORELE

~

B mEyFdmu]llE3" 9p F &8 F F % 111097523750
S (0 TAEIILES3 9p d0) o p111£270 239 (B0 b 4%
b Hoarm- i Ak g 25 b ) A HOANG THANH(ZE B3t
7% :M0000000 » ™ FHE )2 Brigre » £ 111 &7 12p
FYEEEF %’31111586681%&(«"11ﬁ-’lllﬁﬂ 12p &)k &
Hz #4831 &1 ;v,'ﬁ—ﬁyﬁ AHE s EE 4P N 0 3
2:?&'»:}2»%}‘&1‘#7’%@%# B a1 i®s ZS3 3] 11&TY 13p &
EiEid o RA NG ﬁ@u S T MR UEHE T R AL

—\\

1



~ 1,
|

4

-

1

;> %571‘3—%1 %10‘3’. #}tﬁ%ﬁ%"?’fﬁ}’?é”
b

@w;,g—iw

;‘ﬁavl:m@ M3 17 199 A% oh 3 % 1130017736%
ok (FALR A ) > R A B (1T R ) 15F
ﬁ'roz,wwmw\ AR 0 T 320113287 30

&
F % 1130004704553 %}ﬁr}f;‘#» 3 (‘f;ﬁtg”r}ﬁéi#
5 ¥ ’siift%\ﬂ\ eI
£ g2 éﬁw

=

J

B u B
SR o
m

-

N

—

7

c g T
N
A
b

T
iy
o
55
=

3

=

T

|

~a

= ‘
ol

& v 3

= % o4
% K
% Tm%\f.‘.
\"\;—S
o3
PP
= -
= =k
v 04—
it
o o=

i R
-
ik
(w.
\—\
¥
(=
—\j_*%t-
E'ISS

N0
7

2 A A L
&=
e

Fer
T

—
%
&
S S

=
IS

N

H
?\Jﬂ‘ \_A =\
I A L A A

W

>
N ‘|
F

‘\E.‘
T

)2

\

(“

~ N
(ﬁ}

5

=

=
‘F_*,
=4

&

).
«‘ﬁ
ﬁrﬁ
WE

i

Z_
: 7
LW H12867 27P 2338 kg0l 0 A
5 f;ﬂwm’ AERET P (THARED
REFZDAREFTFELFAAESL L35
A% 2 p 6 32 2 RE 2302 G A% o B2 8
PR s AR R 1 R A RAET L HH

30 0 RAHR A Y R HY > 2 B R L IE2
230 6 IR L FR o B F o HE PR AR LB F A
L s

AR R J,\%'/* /w\#\armfﬁr’* R ABE AT

B @z 2 TR BT 2 RFD A
it
REEL > A RT P E o

;
(Z )X 8P @ REEAT 3 R /»\ E=F g}



%

(m)SFERF2F TARIEA B w1267 2TP kit & P
£ ZSBFiCLzér H¢~*112&6 27TP e s~ HE
112#7% 28P 3 T BRE NP EEEAEN]I2ET?
11£1Fi<1‘a&r eﬁa U2 2B KFT o R4 p A F
B FT ia%é:iH% s A BHE>YRE TP KE2
ft,ggﬁ;fﬁﬁﬁ;‘; T P BV RRE e

(= N@pxqzif”EAﬁiiﬁﬁﬁﬁﬁﬁvia@ii&ﬂi%?HZEI
P8P BB A R A A 1T HE A R R M
HOANEFERBIADTFHFE: REEF TP T3 111

FA R B FRFIEFFITIIFEBREILIDEEL
T Z £ 3 %mﬂﬁé%’ﬁ

XL drAor 0 HHE R

ﬂ "'3\~\
@
4

S
e
[S—
2

\

¥
(w
4t
i
o
il

HEIA-F XL & R ’éé”vwi%;i;f« % B
%ﬁ’@%ﬁﬁﬁHnﬁﬁEL’#ﬁ%%ﬁ$2“luﬁ2
1250 ~111#T72 15p PRI E S » 2 S E 2P L e f i

L R R R e
Liod BAWENRMA § L0 RAMSRL > "1 Bd
D P P
R A RBAREZEFT R RERNEST

m,%g;@,pﬂ; ) fz‘zPa;‘é * 631 % 157 %
3: ~ j\F;}D—i;‘IJIM‘?'

(- ) r: e Firitz T F g Pl mLeh > H AL ik e
LR TG R, 2 EEREL CFRAL EANFLIE



N
>y
R
=
Juss
T,
&\
S~

Rix~ Bt ~H2 2 g fid2 Az dr s 57
NP PRIREER R~ P RA B R R E O R
SFR111#32 9p &~ Z7At 3 :}U‘H* ¥ IR I%
&ﬁ%%%ﬁﬁ%§E4W‘@#E'?”k*ﬁW‘%i
L1 T2 hREA LN s RA TR R
At F1T239F ~ $43F ~ %67F -
o~ %1003 %110F ~ %1152 119F
RIS EF o BT

BT A
#89198F -
#1232 127% ) - &

(Z)* B > 2322

1.,T£PRJZ

(DFBTHEFI3E ~ %930 TEABEARA 2 FF 75
¥ o CBRAGFT FT Ak B A Y g2 o
B A o, 4 ~Hu@iEF A28 &AZE

(2)“636‘5 ’I:E: " 5 1

= TR
.

P
I
'h-\‘
I
A

(.
110J
=
7*_:
i
A
Y
y‘
->\-\
e
e
_\j\
-4
28
She
|
e
3k
[E—
DO
()

)F6TiEF138: T F ... $57THE %92 %6205 % 278 41
T felbF 0 308 AT BgE e

2.8 AP bR A FET 2 ByEE (TR

(D%3TiE%158 © TR BpIIEF -8 ARA ~RFp &8
AR pAz s RAZEZRTE RA FE e

(2)%69i% %178 ~ %2738 : réiﬁ@*wﬂ%éifPWAE%&?:
THREET 0 SRR LT R Bt A

\

‘Tmﬁi%—ﬁfﬂmwﬁ’EL@%wﬁm@www,
R RAERL AR NE B IR BN
LN 2 EE IR - B RET R
P2 " REERARFLTAERADH o=~ AR
TR F ¥ RS FT H o

QAT E RTHESR2E 1 TE A VKGR R AN FIEA 2 2
AR R A E S e RaE R ARG R



N\

|

|

Hf i A~ g ~Hi g RAELARNFEGFTLZBE
Rt A EFA R 2wg B4 BTLZFERL &R
W oo

JREF e KT~ FT A Y 2 R
2% 7

Rt 2 2 TR IEA B G RAT1I2# 67 27T ML A7 e i
%Q@ﬁ'}glg\llf%, BASPWL RS NP R PEARER
BgpEig o o2- AP IR R EED > 1L
FE RNy Ry RERHEHENEF (A ARE %892

P

Q0F ) : *112#77 28p ph : H2 £pap|d & p s
Kt - BB pe g5 TEE (L ARE 591192
E)

2HE 112267 27Tp 3k Pl @ N arif 3 &30 B AV 3%

BAfIE R ’\”’”w?«%ilélﬂlﬂ SR s
PSR A g L o 0 ]11ETY 120 F &
A g A W’*ﬁﬁﬁiﬂn%F FR111E127 > 2
(112812 18p 38 533 (L ARE 5932947 ) -

3x R @128 12 6p % HHE )%%Eéiféﬁ D1 325250

FTR 3789~ ~ H 18 1263~ ; drix £ 3

2
7865~ % 5 )aH&— EO/ RN 2 MR 5 - B T
v (LAMRESI03E ) -

Ay b s I3 P B2 HFEP wik > 8 :n;i}uﬂ% b2

D1 iFL REAERTIIIERZY Z2ERFE > 3P - K

-

\\

mERP w21 F20250 7 AR p 111217 1p AR %2
EE%%_—L?\,E_@L% ’L-éfTF]LF] ’Tj'rK/T‘*éqg_i%'\

2oariB Rt o RE 2P Fla 112817 6P B HHE
ITE12Y 2285 > LA F GHE R d 2 7R 32 4

BHAP o AR A A VI EL2? 255> BRlp A KFF
TP AR B A Y SRR PRAZER 0 2 LR
Bbe R4 i SARETEC R AOPWAR LA



BEFoPLEmEsn #0000 2 g2 1w
bofr- T A AEAAT A RE P KPR E
WARARE APREAT RSB Er2 AR 2 FEl
22 p0 Fia AP RAEZRNT e o RE o ARENT

(DI11#2223p > $HE g~ & L@ W5 20
Voo LEATREL 0 B 22 AW A
(2)111#2%25p » 2 &2 &
£ > e g =) I S ] T
@Hﬂﬁ4 22p > GlfFAR 24 E A 2 HE
A ST S N - W R
(D116 21p » 2 4Hz € £
(D)I11#=TH15p » BRI ZHE FHIF 2 2o
FEINELE IS & A4 '
%r)éi'frﬂ%ﬁ_ﬁ 2= 20 A S I

LN

ﬁ%ﬁ@&?%ﬁﬁ&ag“?@<2$&%¥wWTas
1I0F ) o @ R4 22 vmA L FHezion ;z%a %
FE1E2H1EFZE L ’&i imrw ¥

H# 2 Bipzre » 2 111#7212p S g H2 B I A0

-_\

To PR FHRT A EF AL L (Tt kL
?zﬁwiﬁﬁ"ﬂ*lﬂﬁ?ﬂllﬂﬂ“ﬂﬁmﬁ- R
#2111 &7 12p &0 F ,&Hﬂ=$§$%éi 1F 2 3%

F
W -
’i_
N
_
-
=
N
NN N
-
i}
|
sl
N
N}
7
=
N
N
a=

z’vﬁ W- = B L5 =

T'Fo_é,_; AHi\g 45, 114413 ZGB A H L pE

. =3 5K
R



MANBL  a S H R des 20 AT
1R (T 11T 130 212617 180 7
1 9 }ﬁ%;}?’ﬂﬁj&_ﬁ/‘fl%gb’llfh’# %]'}%'

30— FpFER > Ll iie s B (L A d %2221 227
3 cRper H o B Rt 112£ 60 27P ke

Z i g AEETP ML P o Byt REZHE 2P
et BTRE IR 2w B E A

(= )ik 23R 2 F@ﬁwm FOTHER IR HE o A
R 630 B IR RS B RS B IS A ik

e R [11E30 9P a0 f 111227 23P A=k

B PR 2 BipiE T o £ u111E 70 120 Sk AHE

Az EL 4PN > 2 2

RIS PRI R g 4 N 1 1F 0 323011 # 70 13p &2

F oo ERE NIRRT A (S IR S R EE

1IN R EREN > Fhomit c RE P 3 HEAL

FF N FT A AT A A ;}g—y%.,f 2 vh B A 2 EERE R

L2l ;Ff,; PR32 % DTHE % 13017 5%

Moo A2 TK,T*iPRijz%?G?m»
FIEDERLTS R £ R4 p 2G5 e

\.u
‘“Jr

,jﬂ

| 4

NS
(=

w
by
S
N
|
p
)
T
A
bl
.
N
%
&
- i
=
=
S
anm “\-\-
=y
E:



:"ja?“,.ﬂrJT"Tr‘]m]:%{f‘ )é-

IT
2 o [EER LG DD

B AL R SR PREE -
(THERRT) FIRFE
Eopl109237 19p AP Lo 2T 111E117 18P 4= » 1
HFr- v = T~ p - H:’m‘zﬂ%'f’%}a%@ » B 2 112#3
T26P ACHRARF P RE- FI P AR LG AP (T
fP &4z ) 111&T2 137 %\_—Lllzq&l@ 18p > 5%
AR FPATy @0 F » @60 3£ 4 /E‘fTi:gﬁ: #
R E RN LT (THEFRE) *’.‘1114&‘7
P13PpA=2112& 17 I8P PRI A jxd|a&ke § > 2 HUITy )
e AR AT ETY 13p A2 11221 18p R
%\’;\ RAX 3 FUPA 42 5T 2 R R HRFLEF T
FAlE 0 ALIIEDY 16p Az > A& s @ P M B0 L 3N
SARS-CoV-2+ RII& 38 P 2. R AR fag >0 P it Y 5
A-dka (PP ) TH AR R W LTI P & 3R Al B2
o FAFARIINBEREIT T SHF LR FF AP
(Tfﬁ—r’/? L) A% g BT P B pERT 2 i\'p-f 241%2 5
8% ~ & F &z 5 22.3%3176.5% ~ i ey 2 T79%280% ~ ¢ &
g 20%2 86% % 0 3 Eip Az 114# 17 23 p AE2025PS/S
200052530 ~ ¥ E4uz 114# 27 8p &=4<PSSZF % 114000011
4.3 ~ 2 34z 114E27 12p & F £ 315 511401350 & ~
AP 00 DB RRNIEE HREREREFAARF T4
#£278p %5 aF % 1140000001053 ~ A% % sy o & SR
IR -frE e (TAL114# 37 11 P peAsF % 2025031100150 30
oA 146 16 &L F % 114000136050 ~ & =+
ZI14E67 19p 2 F £31F 5114000005550 30 ~ &1 &g
114#67 16 p AE2025PS/SZ003245L 50 ~ ¢ &2 114£67 19
p 2025SZ007505L & & TR 57 i& (L *=% 5181F ~ %
187TF ~ %1992 200F ~ %200F ~ %209F ~ %283% 284
o~ %2892 289F ~ #2912295F ~ %2992 300F ) o ¢t
b Ak g A R ]11E 3 15B B o BAka R R
T~ II1E#4P 2Tp B » BiA% e T REEY FR2Z R T~ 111#5



P16 Br s o~ AR 2rZ COVID-194p B 22 » B & £ »
72 COVID-19+& ip] % i ”COVID—IQ?G‘»«‘%L%%%“&- g T
Fra%a & 114ﬁ8” 19p ﬂ‘\rﬁa % 1141275836055 & &%
FiE (A AmE%3DTE ) o« LAFHMUIIIETY 12 &
FEFEEIAIT L AR I EER14P
IR EIEI RS E A N1 T SN ETY
@zﬁéinﬁﬂgmBﬁﬁaéﬁ'{aﬁakvh
PR B S L MR o P 2 » 7o B
£ PEEWT2Z 0 P A%s plll&LY {"r’b By
B Axs 7 ZCOVID-194p R 2 » BL & o £ L+ R 2
’,,.‘L‘i“”“*’% R (R I
7‘rﬁs’é WERLEF /]} FIRI%Z2 % 0TiE % L3R
2503EF IR T (T Rs Pk L D) #
7%ﬁﬁ Pk P EEM AR R L R
x4 3 Jé& PE PR o KA 0 R R
Lk R PRRRA-TARS M TR T & o R IR
z

moo
13
T 3

Nl
fep

o—. “’P"}

~
=+ |k 9 o
J\

T
-

t'

e
r

‘7*:(.

-

|
ma@%
)~

on
3

N
<
P

X
‘5“;,.@\ 3

pre
=
iy

T

N
~

§ﬁu
| —
%%%%—%& €
S~ B PO R
- o B 4k AW
7 &
T
=
pis
(“
.
PN
Y
E:13
e
put)
oo
o
'Cr«
H
—A'\
L
R\.
sj‘.v
©
(@]
\'\'—H\
SN
[—
oy

\ &
¥
s~
7
q

73|J ‘E)\ y

An'S
L
P
=
[E—
[
—~
-h_‘\
[E—
()
DO
(e}
3

b LD AR R AT o
Yod PRA A AT HAEEE20p P 0 B AP D FRCRR e
#ﬂi%%’P%%fﬁﬁﬁiﬁa_’$mw»@Jme

2 A A LMD FREFR TR RIS TR L L8
WEF > D RFATERS 0005 0 AA P PR X R
WA R0 pAAHREL T ( Pﬂ-’r}q,kzt P RIE g 2 posE 4
$ABHE R ) o A AR D R bt

*mkf
S
o
s
a5
-‘:EJ
%
2



T+ omiE g By o

# = = "

10

114

T




.he-table {
  position: relative;
  width: 100%;
  table-layout: fixed;
  border-collapse: collapse;
}

.he-td {
  position: relative;
  min-height: 30px;
  line-height: 150%;
  vertical-align: top;
  padding: 3px 6px 3px 6px;
  border: 1px solid black;
  word-wrap: break-word;
  /*overflow: hidden; 為了TD下的DIV固定高度，把這個STYLE拿掉*/ 
}

.pen-record {
  display: flex;
  flex-direction: row;
}

.pen-record-an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que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text {
  flex: 1;
  outline-color: #AAAAAA;
}

.he-h1 {
  text-align: center;
  font-size: 28px;
  line-height: 185%;
}

.he-h2 {
  line-height: 150%;
}

.he-h3 {
/*  font-weight: bold;
  line-height: 200%;*/
  /*padding-left: 96px;*/
}

/*.he-button {
  position: relative;
  display: inline-block;
  cursor: pointer;
  padding: 0 4px;
  margin: 0 2px;
  background: linear-gradient(#ffffff,#E0E1E2);
  border-radius: 3px;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

.ui-resizable-helper {
    border: 2px dotted #888888;
    background-color: #888888;
    opacity: .3;
}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div {
  -ms-text-justify: inter-ideograph;
}

.justify-para {
  text-align:justify;
  text-align-last:justify
 }
 
.lightbar {
	background : yellow ;
}

#loadingSpinner {
  margin: 100px auto 0;
  width: 70px;
  text-align: center;
}

#loadingSpinner > div {
  width: 18px;
  height: 18px;
  background-color: #333;
  margin-left : 10px;
  border-radius: 100%;
  display: inline-block;
  -webkit-animation: sk-bouncedelay 2.4s infinite ease-in-out both;
  animation: sk-bouncedelay 2.4s infinite ease-in-out both;
}

#loadingSpinner .bounce1 {
  -webkit-animation-delay: -1.2s;
  animation-delay: -1.2s;
}

#loadingSpinner .bounce2 {
  -webkit-animation-delay: -0.6s;
  animation-delay: -0.6s;
}

@-webkit-keyframes sk-bouncedelay {
  0%, 80%, 100% { -webkit-transform: scale(0) }
  40% { -webkit-transform: scale(1.0) }
}

@keyframes sk-bouncedelay {
  0%, 80%, 100% { 
    -webkit-transform: scale(0);
    transform: scale(0);
  } 40% { 
    -webkit-transform: scale(1.0);
    transform: scale(1.0);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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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高等行政法院行政訴訟判決
　 地方行政訴訟庭
113年度簡字第115號


原      告  憶雨企業有限公司


代  表  人  馬清櫳  
訴訟代理人  蔡慶文律師
複  代理人  黃昱榕律師
被      告  彰化縣政府


代  表  人  王惠美  
訴訟代理人  劉友蘭  
訴訟代理人  黃彩貞  
訴訟代理人  吳素萍  
上列當事人間就業服務法事件，原告不服勞動部中華民國113年8月30日勞動法訴二字第1130004704號訴願決定，提起行政訴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事實概要：
　　原告前經勞動部以111年3月9日勞動發事字第1110975237號函(以下稱111年3月9日函)，自111年2月23日（聘僱關係終止日）起廢止其所聘僱越南籍外國人HOANG THANH(護照號碼:M0000000，以下稱H君)之聘僱許可，並以111年7月12日勞動發事字第1111586681號函(以下稱111年7月12日函)同意H君轉換雇主或工作，請原告或H君於該函送達後14日內，至公立服務機構辦理轉換雇主或工作，該函於111年7月13日合法送達。原告於聘僱許可廢止後，仍繼續聘僱H君於廠內從事工作至112年1月18日（出境日），違反就業服務法（下稱就服法）第57條第1款規定。案經被告審查屬實，依同法第63條第1項規定，以113年1月19日府勞外字第1130017736號裁處書(下稱原處分)，裁處原告罰鍰新臺幣（以下同）15萬元整。原告不服原處分，遂提起訴願，經勞動部113年8月30日勞動法訴二字第1130004704號訴願決定書（下稱訴願決定）駁回，遂提起本件行政訴訟。
二、原告主張要旨及聲明：
(一)原告係因正值新冠疫情期間，H君工作難覓、無法轉換雇主，而未於送達後14日內至公立就業服務機構辦理轉換雇主或工作，亦因業務緊縮，無法繼續聘雇H君。然H君聲稱因新冠疫情期間，越南當局對入出境，管控嚴格，致無法馬上出境，經原告一再催請，才延後至112年1月份出境。此一期間內，因H君之住宿通報為原告工廠宿舍，無法居住於他處，原告依然有義務照顧H君在台期間之基本生活起居，但H君並無為原告工作，且進出自由不受限制。原告並未違反就服法第57條之規定。
(二)又馬清櫳雖為原告公司之法定代理人，但年事已高，早已退休，在公司僅為掛名負責人，並無負責公司之任何業務，對於聘僱外勞，及外勞之工作情形如何一事，實不知情。是被告僅以其於112年6月27日之談話紀錄所述，未參考其他證據，例如大統合國際有限公司（下稱大統合公司）之承辦人員證詞及調詢原告公司實際負責外籍移工業務之人員，並審酌H君之自白書即遽為不利於原告之認定，顯有未洽。H君縱有付出勞力，亦非出於為原告工作之意思，原告雖有支付H君款項，然非H君給付勞務之對價，不得遽認原告於111年2月23日後有聘僱H君之事實。再者，H君因受疫情之邊境管制措施影響，無法立即出境，航班亦因而停飛、減班，出境人士未必能購得機位，原處分未審酌原告所為主觀上是否有故意或過失，逕予裁罰，亦有裁量怠惰之違法。
(三)並聲明：訴願決定及原處分均撤銷。
三、被告答辯要旨及聲明：
(一)綜合原告之法定代理人馬清櫳於112年6月27日談話紀錄、同年7月28日談話紀錄、H君於112年6月27日談話紀錄、H君於112年7月28日談話紀錄、大統合公司經理黃秋佳於112年7月11日談話紀錄，勞動部已廢止H君之聘僱許可，原告自不得繼續聘僱許可失效之H君，原告使H君於原告工廠內從事工作，違反就服法第57條第1款規定之事實，應可認定。
(二)原告之法定代理人馬清櫳於談話紀錄，已坦承H君於112年1月18日離境前均在原告處工作；H君亦於上述談話紀錄陳稱，其於等待轉換雇主期間持續為原告從事工作，並有111年薪資表佐證。馬清櫳事後訴稱H君等待轉換雇主期間僅居住於宿舍，並沒有為原告工作，並提出H君出具自白書，顯係事後之詞。至馬清櫳接受被告談話紀錄表示，對H君要轉換雇主一事並不知情乙節，然依大統合公司於被告談話紀錄表示，原告亦知悉H君轉換雇主，再對照大統合公司111年2月25日、111年7月15日服務紀錄表，大統合公司已告知馬清櫳及H君，有收受勞動部同意H君轉換雇主函文，該服務紀錄表均由馬清櫳及H君親自簽名，原告縱非故意，亦有應注意、能注意，而不注意之過失，是原告行政訴訟狀所言屬事後卸責之行為，不影響先前違法事實存在，依行政罰法第7條第2項規定，故原告違反就服法第57條第1款規定，被告依同法第63條第1項規定，處原告法定罰鍰最低額15萬元整，認事用法，並無違誤等語，資為抗辯。
(三)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四、本件之爭點：原告有無聘僱未經許可、許可失效或他人所申請聘僱之外國人之事實？被告認原告有違反就服法第57條第1款規定之情事，而依同法第63條第1項規定，以原處分裁處原告罰鍰15萬元，是否適法有據?
五、本院之判斷：　
(一)如事實概要欄所述之事實，除上列爭點外，其餘為兩造所不爭執，並有原處分及送達證書、訴願決定、經濟部商工登記公示資料查詢服務、馬清櫳、H君及黃秋佳之談話紀錄、薪資明細表、大統合公司服務記錄表、外國人同意轉換雇主或工作證明書、勞動部111年3月9日函、新北市政府就業服務處板橋就業服務站受理外國人轉換雇主登記收件證明、廢止並同意轉換雇主或工作之外國人名冊、轉出外國人資料登錄等資料附卷可稽（見本院卷第17至39頁、第43頁、第67頁、第89至98頁、第103頁、第105至第110頁、第115至119頁、第123至127頁），是此部分事實，應堪認定。
(二)本件應適用之法令：
　⒈就服法：
　 (1)第57條第1項、第9款：「雇主聘僱外國人不得有下列情事：一、聘僱未經許可、許可失效或他人所申請聘僱之外國人。...九、其他違反本法或依本法所發布之命令。」
　 (2)第63條第1項:「違反第44條或第57條第1款、第2款規定者，處新臺幣15萬元以上75萬元以下罰鍰。五年內再違反者，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新臺幣120萬元以下罰金。」
　 (3)第67條第1項:「違反...第57條第9款或第62條第2項規定，處6萬元以上30萬元以下罰鍰。」　
　⒉雇主聘僱外國人許可及管理辦法（下稱聘僱法）　　
　 (1)第37條第1項：「雇主應自引進第二類外國人入國日或期滿續聘之日起，依本法之規定負雇主責任。」
　 (2)第69條第1項、第2項：「雇主應於所聘僱之外國人聘僱許可期限屆滿前，為其辦理手續並使其出國。聘僱外國人有下列情事之一經令其出國者，雇主應於限令出國期限前，為該外國人辦理手續並使其出國；其經入出國管理機關依法限令其出國者，不得逾該出國期限：一、聘僱許可經廢止者。二、健康檢查結果表有不合格項目者。三、未依規定辦理聘僱許可或經不予許可者。」
　⒊行政罰法第7條第2項：「法人、設有代表人或管理人之非法人團體、中央或地方機關或其他組織違反行政法上義務者，其代表人、管理人、其他有代表權之人或實際行為之職員、受僱人或從業人員之故意、過失，推定為該等組織之故意、過失。」
(三)原告有聘僱未經許可、許可失效或他人所申請聘僱之外國人之事實：
　⒈原告之法定代理人馬清櫳於112年6月27日陳稱：我不知道H君要轉換雇主或工作，仲介公司即大統合公司只跟我說H君要盡快出境。H君一直在我公司工作到農曆年前，工作表現尚可，我公司也沒有說要將H君轉出等語（見本院卷第89至90頁）；於112年7月28日供陳：H君是做到去年農曆年，他來有一段時間，自己會找工作做等語（見本院卷第91至92頁）。
　⒉H君於112年6月27日訪談時陳述：我知道勞動部同意我轉換雇主或工作，並請原告公司於函文送達14日內至公立就業服務機構辦理我轉換雇主或工作。勞動部於111年7月12日同意我轉換雇主後，我有繼續上班，大約工作到111年12月，之後於112年1月18日離境等語（見本院卷第93至94頁）。
　⒊又原告公司於112年1月6日給付H君：應領金額：工資25250元、加班費3789元、其他1263元；扣款金額：全民健康保險費392元、勞工保險費530元、所得稅1515元，合計實領金額27865元等情，有H君在原告公司工作期間之薪資明細表附卷可憑（見本院卷第103頁）。
　⒋經核馬清櫳及H君上開所述及薪資明細表，其等就H君在原告公司工作至農曆年前即111年12月之重要情節，互核一致；而薪資明細中之工資25250元係我國自111年1月1日起實施之每月基本工資，另再加計加班費等費用，並扣除當月之勞、健保費及所得稅後，原告公司因而於112年1月6日給付H君111年12月之薪資，此筆款項實係H君在原告公司服勞務之對價甚明。足認原告確有於111年12月之時，聘僱未經許可、許可失效或他人所申請聘僱之外國人之事實，至為灼然。
　⒌雖原告主張：馬清櫳年事已高，在公司僅為掛名負責人，並無負責公司之任何業務，對於聘僱外勞，及外勞之工作情形如何一事，實不知情；本件未參考大統合公司之承辦人員證詞及調詢原告公司實際負責外籍移工業務之人員，及審酌H君之自白書遽為不利於原告之認定云云。然查，大統合公司之人員分別於下列時間至原告公司：
　　(1)111年2月23日，給H君簽轉出文件，告知轉出期間有2個月，如有覓得新雇主，要立刻告知仲介。
　　(2)111年2月25日，告知H君老闆答應他可以繼續住在公司宿舍，但轉出等待期間不能繼續在工廠工作。
　　(3)111年4月22日，例行訪視，告知雇主及H君在轉出等待時間不能在工廠工作。
　　(4)111年6月21日，告知H君會再幫他申請第二次轉出。
　　(5)111年7月15日，與雇主及H君簽終止文件，告知雇主收到勞動部同意轉出函後，要在14天以內到就服站登記轉出，告知雇主和H君在轉出時間不能工作。
　　有大統合公司服務紀錄表在卷可憑（見本院卷第105頁至第110頁）。而原告之法定代理人馬清櫳及H君均在各該紀錄表雇主及移工簽名欄位簽名，顯見其等明確知悉勞動部已廢止H君之聘僱許可，並以111年7月12日函同意H君轉換雇主或工作，且於轉出等待期間，不得在工廠工作。此外，大統合公司之經理黃秋佳亦於112年7月11日訪談時陳稱：原告知道勞動部111年7月12日函同意H君轉換雇主或工作，也有收到公文。有告知原告公司應於所定期限內，向公立就業服務機構辦理轉換等語（見本院卷第98頁）。是以，原告主張：馬清櫳在公司僅為掛名負責人，並無負責公司之任何業務，對於聘僱外勞，及外勞之工作情形如何一事，實不知情云云，尚非可採。
　⒍至原告主張：馬清櫳事後稱H君等待轉換雇主期間僅居住於宿舍云云，並提出H君出具自白書，以證H君並未在原告公司工作。查證人H君之自白書及其於114年3月26日本院審理時雖證述：我於112年6月27日訪談時所述的內容不實在，當時因疫情嚴重，越南有管制，無法回越南，為了表示感謝，只做了一些零碎的工作，於111年7月13日至112年1月18日間，並無在原告公司工作及領薪水。跟原告終止後，我去找新的工作，還住在原告公司，因為本身工作能力不錯，也幫原告工作一段時間，所以沒有收租金等語（見本院卷第222至227頁、第85至87頁），顯與其與馬清櫳於112年6月27日訪談時之陳述迥異，亦與薪資明細表不符。準此，原告及H君之自白書及本院審理時所述，應係事後卸責、迴護之詞，要無足採。
(四)被告認原告有違反就服法第57條第1款規定之情事，而依同法第63條第1項規定，以原處分裁處原告罰鍰15萬元，適法有據：
　⒈按行政罰法第7條第1項規定:「違反行政法上義務之行為非出於故意或過失者，不予處罰。」即違反行政法上義務之行為，除法律別有規定外，不問行為人係出於故意或過失，均應處罰。復按行政罰法第7條第2項規定:「法人、設有代表人或管理人之非法人團體、中央或地方機關或其他組織違反行政法上義務者，其代表人、管理人、其他有代表權之人或實際行為之職員、受僱人或從業人員之故意、過失，推定為該等組織之故意、過失。」
　⒉查原告明知勞動部以111年3月9日函，自111年2月23日起廢止其所聘僱H君之聘僱許可，並以111年7月12日函同意H君轉換雇主或工作，請原告或H君於該函送達後14日內，至公立服務機構辦理轉換雇主或工作，該函於111年7月13日合法送達。詎原告於聘僱許可廢止後，仍繼續聘僱H君於廠內從事工作至112年農曆年前等情，業如前述。原告自有聘僱未經許可、許可失效或他人所申請聘僱之外國人之客觀違規事實，且主觀上顯具有故意違反就業服務法第57條第1款行政法上義務之可非難性及可歸責性。被告依就業服務法第63條第1項前段規定作成原處分裁罰原告，自於法有據。
　⒊至原告主張：H君因受疫情之邊境管制措施影響，無法立即出境，航班亦因而停飛、減班，出境人士未必能購得機位云云。惟華信航空股份有限公司（下稱華信航空）因疫情影響，自109年3月19日起取消飛航，至111年11月18日起，以每週一、三、五、日飛航一班次逐步恢復營運，直至112年3月26日起恢復每日飛航一班次；中華航空股份有限公司（下稱中華航空）於111年7月13日起至112年1月18日期間，台灣往返越南間航班營運正常，無航班受到禁飛、減班等管制措施影響；星宇航空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星宇航空）於111年7月13日起至112年1月18日期間並未收到越南官方之航班管制措施；越捷航空於於111年7月13日起至112年1月18日期間，未發現越南政府針對臺灣航班有實施禁飛或強制減班等特定管制措施，自111年5月15日起，越南已取消入境旅客須提供SARS-CoV-2檢測陰性證明之規定；越竹航空於上述期間台灣-越南（河內）定期航線來回航班之間共計飛航61個架次，並無發生減班或禁飛等事宜；台灣虎航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台灣虎航）越南航線於上開時間之載客率為41%至58%、星宇航空為22.3%至76.5%、華信航空為79%至80%、中華航空為25%至86%等情，有華信航空114年1月23日AE2025PS/SZ00052號函、中華航空114年2月8日華航PSSZ字第1140000114號函、星宇航空114年2月12日星宇企劃字第114013號函、越捷航空公司台灣區總代理易飛網國際旅行社股份公司114年2月8日易航字第11400000010號函、越竹航空公司台灣總代理-酷吉旅行社114年3月11日酷越字第20250311001號函、台灣虎航114年6月16日台虎銷管字第1140001360號函、星宇航空114年6月19日星宇企劃字第1140000055號函、華信航空114年6月16日AE2025PS/SZ00324號函、中華航空114年6月19日2025SZ00750號函等資料附卷可憑（見本院卷第181頁、第187頁、第199至200頁、第205頁、第209頁、第283至284頁、第289至289頁、第291至295頁、第299至300頁）。此外，越南衛生部於111年3月15日取消入境越南健康隔離之規定、111年4月27日取消入境越南需健康申報之規定、111年5月15日取消所有入境越南所需COVID-19相關之入境要求，包含COVID-19檢測及涵蓋COVID-19治療之醫療保險一節，亦有駐越南代表處114年8月19日越南字第11412758360號函在卷可佐（見本院卷第357頁）。足見勞動部以111年7月12日函同意H君轉換雇主或工作，請原告或H君於該函送達後14日內，至公立服務機構辦理轉換雇主或工作，該函於111年7月13日合法送達至112年1月18日期間，台灣與越南間往來之航班並無停飛、減班之情，以各航空公司之載客率，亦無出境人士無法購得機位之事，且越南自111年5月15日起即已取消所有入境越南所需COVID-19相關之入境要求。是原告上開主張，顯與事實不符，委無足採。
六、綜上所述，被告認定原告違反就業服務法第57條第1款規定，而依同法第63條第1項規定，作成原處分裁處原告罰鍰15萬元，洵屬有據，且裁處結果符合該項規定授權之範圍，又係裁處最低罰鍰，核無裁量違法之情。從而，原處分認事用法均無違誤，訴願決定遞予維持，亦無不合。原告訴請撤銷原處分及訴願決定，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訴訟資料，經本院審酌後核於本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逐一論述，併此敘明。　　
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為無理由，依行政訴訟法第98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0　　月　　29　　日
　　　　　　　　　　　　　　　法　官　李婉玉
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地方行政訴訟庭提出上訴狀，上訴狀並應記載上訴理由，表明關於原判決所違背之法令及其具體內容或依訴訟資料可認為原判決有違背法令之具體事實，並繳納上訴費新臺幣3,000元；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補提理由書（上訴狀及上訴理由書均須按他造人數附繕本）。如逾期未提出上訴理由書者，本院毋庸再命補正而逕以裁定駁回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0　　月　　29　　日
　　　　　　　　　　　　　　　書記官　張宇軒

臺中高等行政法院行政訴訟判決

　 地方行政訴訟庭

113年度簡字第115號



原      告  憶雨企業有限公司



代  表  人  馬清櫳  

訴訟代理人  蔡慶文律師

複  代理人  黃昱榕律師

被      告  彰化縣政府



代  表  人  王惠美  

訴訟代理人  劉友蘭  

訴訟代理人  黃彩貞  

訴訟代理人  吳素萍  

上列當事人間就業服務法事件，原告不服勞動部中華民國113年8

月30日勞動法訴二字第1130004704號訴願決定，提起行政訴訟，

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事實概要：

　　原告前經勞動部以111年3月9日勞動發事字第1110975237號

    函(以下稱111年3月9日函)，自111年2月23日（聘僱關係終

    止日）起廢止其所聘僱越南籍外國人HOANG THANH(護照號碼

    :M0000000，以下稱H君)之聘僱許可，並以111年7月12日勞

    動發事字第1111586681號函(以下稱111年7月12日函)同意H

    君轉換雇主或工作，請原告或H君於該函送達後14日內，至

    公立服務機構辦理轉換雇主或工作，該函於111年7月13日合

    法送達。原告於聘僱許可廢止後，仍繼續聘僱H君於廠內從

    事工作至112年1月18日（出境日），違反就業服務法（下稱

    就服法）第57條第1款規定。案經被告審查屬實，依同法第6

    3條第1項規定，以113年1月19日府勞外字第1130017736號裁

    處書(下稱原處分)，裁處原告罰鍰新臺幣（以下同）15萬元

    整。原告不服原處分，遂提起訴願，經勞動部113年8月30日

    勞動法訴二字第1130004704號訴願決定書（下稱訴願決定）

    駁回，遂提起本件行政訴訟。

二、原告主張要旨及聲明：

(一)原告係因正值新冠疫情期間，H君工作難覓、無法轉換雇主

    ，而未於送達後14日內至公立就業服務機構辦理轉換雇主或

    工作，亦因業務緊縮，無法繼續聘雇H君。然H君聲稱因新冠

    疫情期間，越南當局對入出境，管控嚴格，致無法馬上出境

    ，經原告一再催請，才延後至112年1月份出境。此一期間內

    ，因H君之住宿通報為原告工廠宿舍，無法居住於他處，原

    告依然有義務照顧H君在台期間之基本生活起居，但H君並無

    為原告工作，且進出自由不受限制。原告並未違反就服法第

    57條之規定。

(二)又馬清櫳雖為原告公司之法定代理人，但年事已高，早已退

    休，在公司僅為掛名負責人，並無負責公司之任何業務，對

    於聘僱外勞，及外勞之工作情形如何一事，實不知情。是被

    告僅以其於112年6月27日之談話紀錄所述，未參考其他證據

    ，例如大統合國際有限公司（下稱大統合公司）之承辦人員

    證詞及調詢原告公司實際負責外籍移工業務之人員，並審酌

    H君之自白書即遽為不利於原告之認定，顯有未洽。H君縱有

    付出勞力，亦非出於為原告工作之意思，原告雖有支付H君

    款項，然非H君給付勞務之對價，不得遽認原告於111年2月2

    3日後有聘僱H君之事實。再者，H君因受疫情之邊境管制措

    施影響，無法立即出境，航班亦因而停飛、減班，出境人士

    未必能購得機位，原處分未審酌原告所為主觀上是否有故意

    或過失，逕予裁罰，亦有裁量怠惰之違法。

(三)並聲明：訴願決定及原處分均撤銷。

三、被告答辯要旨及聲明：

(一)綜合原告之法定代理人馬清櫳於112年6月27日談話紀錄、同

    年7月28日談話紀錄、H君於112年6月27日談話紀錄、H君於1

    12年7月28日談話紀錄、大統合公司經理黃秋佳於112年7月1

    1日談話紀錄，勞動部已廢止H君之聘僱許可，原告自不得繼

    續聘僱許可失效之H君，原告使H君於原告工廠內從事工作，

    違反就服法第57條第1款規定之事實，應可認定。

(二)原告之法定代理人馬清櫳於談話紀錄，已坦承H君於112年1

    月18日離境前均在原告處工作；H君亦於上述談話紀錄陳稱

    ，其於等待轉換雇主期間持續為原告從事工作，並有111年

    薪資表佐證。馬清櫳事後訴稱H君等待轉換雇主期間僅居住

    於宿舍，並沒有為原告工作，並提出H君出具自白書，顯係

    事後之詞。至馬清櫳接受被告談話紀錄表示，對H君要轉換

    雇主一事並不知情乙節，然依大統合公司於被告談話紀錄表

    示，原告亦知悉H君轉換雇主，再對照大統合公司111年2月2

    5日、111年7月15日服務紀錄表，大統合公司已告知馬清櫳

    及H君，有收受勞動部同意H君轉換雇主函文，該服務紀錄表

    均由馬清櫳及H君親自簽名，原告縱非故意，亦有應注意、

    能注意，而不注意之過失，是原告行政訴訟狀所言屬事後卸

    責之行為，不影響先前違法事實存在，依行政罰法第7條第2

    項規定，故原告違反就服法第57條第1款規定，被告依同法

    第63條第1項規定，處原告法定罰鍰最低額15萬元整，認事

    用法，並無違誤等語，資為抗辯。

(三)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四、本件之爭點：原告有無聘僱未經許可、許可失效或他人所申

    請聘僱之外國人之事實？被告認原告有違反就服法第57條第

    1款規定之情事，而依同法第63條第1項規定，以原處分裁處

    原告罰鍰15萬元，是否適法有據?

五、本院之判斷：　

(一)如事實概要欄所述之事實，除上列爭點外，其餘為兩造所不

    爭執，並有原處分及送達證書、訴願決定、經濟部商工登記

    公示資料查詢服務、馬清櫳、H君及黃秋佳之談話紀錄、薪

    資明細表、大統合公司服務記錄表、外國人同意轉換雇主或

    工作證明書、勞動部111年3月9日函、新北市政府就業服務

    處板橋就業服務站受理外國人轉換雇主登記收件證明、廢止

    並同意轉換雇主或工作之外國人名冊、轉出外國人資料登錄

    等資料附卷可稽（見本院卷第17至39頁、第43頁、第67頁、

    第89至98頁、第103頁、第105至第110頁、第115至119頁、

    第123至127頁），是此部分事實，應堪認定。

(二)本件應適用之法令：

　⒈就服法：

　 (1)第57條第1項、第9款：「雇主聘僱外國人不得有下列情事

      ：一、聘僱未經許可、許可失效或他人所申請聘僱之外國

      人。...九、其他違反本法或依本法所發布之命令。」

　 (2)第63條第1項:「違反第44條或第57條第1款、第2款規定者

      ，處新臺幣15萬元以上75萬元以下罰鍰。五年內再違反者

      ，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新臺幣120萬元

      以下罰金。」

　 (3)第67條第1項:「違反...第57條第9款或第62條第2項規定，處6萬元以上30萬元以下罰鍰。」　

　⒉雇主聘僱外國人許可及管理辦法（下稱聘僱法）　　

　 (1)第37條第1項：「雇主應自引進第二類外國人入國日或期

      滿續聘之日起，依本法之規定負雇主責任。」

　 (2)第69條第1項、第2項：「雇主應於所聘僱之外國人聘僱許

      可期限屆滿前，為其辦理手續並使其出國。聘僱外國人有

      下列情事之一經令其出國者，雇主應於限令出國期限前，

      為該外國人辦理手續並使其出國；其經入出國管理機關依

      法限令其出國者，不得逾該出國期限：一、聘僱許可經廢

      止者。二、健康檢查結果表有不合格項目者。三、未依規

      定辦理聘僱許可或經不予許可者。」

　⒊行政罰法第7條第2項：「法人、設有代表人或管理人之非法

    人團體、中央或地方機關或其他組織違反行政法上義務者，

    其代表人、管理人、其他有代表權之人或實際行為之職員、

    受僱人或從業人員之故意、過失，推定為該等組織之故意、

    過失。」

(三)原告有聘僱未經許可、許可失效或他人所申請聘僱之外國人

    之事實：

　⒈原告之法定代理人馬清櫳於112年6月27日陳稱：我不知道H君

    要轉換雇主或工作，仲介公司即大統合公司只跟我說H君要

    盡快出境。H君一直在我公司工作到農曆年前，工作表現尚

    可，我公司也沒有說要將H君轉出等語（見本院卷第89至90

    頁）；於112年7月28日供陳：H君是做到去年農曆年，他來

    有一段時間，自己會找工作做等語（見本院卷第91至92頁）

    。

　⒉H君於112年6月27日訪談時陳述：我知道勞動部同意我轉換雇

    主或工作，並請原告公司於函文送達14日內至公立就業服務

    機構辦理我轉換雇主或工作。勞動部於111年7月12日同意我

    轉換雇主後，我有繼續上班，大約工作到111年12月，之後

    於112年1月18日離境等語（見本院卷第93至94頁）。

　⒊又原告公司於112年1月6日給付H君：應領金額：工資25250元

    、加班費3789元、其他1263元；扣款金額：全民健康保險費

    392元、勞工保險費530元、所得稅1515元，合計實領金額27

    865元等情，有H君在原告公司工作期間之薪資明細表附卷可

    憑（見本院卷第103頁）。

　⒋經核馬清櫳及H君上開所述及薪資明細表，其等就H君在原告

    公司工作至農曆年前即111年12月之重要情節，互核一致；

    而薪資明細中之工資25250元係我國自111年1月1日起實施之

    每月基本工資，另再加計加班費等費用，並扣除當月之勞、

    健保費及所得稅後，原告公司因而於112年1月6日給付H君11

    1年12月之薪資，此筆款項實係H君在原告公司服勞務之對價

    甚明。足認原告確有於111年12月之時，聘僱未經許可、許

    可失效或他人所申請聘僱之外國人之事實，至為灼然。

　⒌雖原告主張：馬清櫳年事已高，在公司僅為掛名負責人，並

    無負責公司之任何業務，對於聘僱外勞，及外勞之工作情形

    如何一事，實不知情；本件未參考大統合公司之承辦人員證

    詞及調詢原告公司實際負責外籍移工業務之人員，及審酌H

    君之自白書遽為不利於原告之認定云云。然查，大統合公司

    之人員分別於下列時間至原告公司：

　　(1)111年2月23日，給H君簽轉出文件，告知轉出期間有2個

    月，如有覓得新雇主，要立刻告知仲介。

　　(2)111年2月25日，告知H君老闆答應他可以繼續住在公司宿

    舍，但轉出等待期間不能繼續在工廠工作。

　　(3)111年4月22日，例行訪視，告知雇主及H君在轉出等待時

    間不能在工廠工作。

　　(4)111年6月21日，告知H君會再幫他申請第二次轉出。

　　(5)111年7月15日，與雇主及H君簽終止文件，告知雇主收到

    勞動部同意轉出函後，要在14天以內到就服站登記轉出，告

    知雇主和H君在轉出時間不能工作。

　　有大統合公司服務紀錄表在卷可憑（見本院卷第105頁至第1

    10頁）。而原告之法定代理人馬清櫳及H君均在各該紀錄表

    雇主及移工簽名欄位簽名，顯見其等明確知悉勞動部已廢止

    H君之聘僱許可，並以111年7月12日函同意H君轉換雇主或工

    作，且於轉出等待期間，不得在工廠工作。此外，大統合公

    司之經理黃秋佳亦於112年7月11日訪談時陳稱：原告知道勞

    動部111年7月12日函同意H君轉換雇主或工作，也有收到公

    文。有告知原告公司應於所定期限內，向公立就業服務機構

    辦理轉換等語（見本院卷第98頁）。是以，原告主張：馬清

    櫳在公司僅為掛名負責人，並無負責公司之任何業務，對於

    聘僱外勞，及外勞之工作情形如何一事，實不知情云云，尚

    非可採。

　⒍至原告主張：馬清櫳事後稱H君等待轉換雇主期間僅居住於宿

    舍云云，並提出H君出具自白書，以證H君並未在原告公司工

    作。查證人H君之自白書及其於114年3月26日本院審理時雖

    證述：我於112年6月27日訪談時所述的內容不實在，當時因

    疫情嚴重，越南有管制，無法回越南，為了表示感謝，只做

    了一些零碎的工作，於111年7月13日至112年1月18日間，並

    無在原告公司工作及領薪水。跟原告終止後，我去找新的工

    作，還住在原告公司，因為本身工作能力不錯，也幫原告工

    作一段時間，所以沒有收租金等語（見本院卷第222至227頁

    、第85至87頁），顯與其與馬清櫳於112年6月27日訪談時之

    陳述迥異，亦與薪資明細表不符。準此，原告及H君之自白

    書及本院審理時所述，應係事後卸責、迴護之詞，要無足採

    。

(四)被告認原告有違反就服法第57條第1款規定之情事，而依同

    法第63條第1項規定，以原處分裁處原告罰鍰15萬元，適法

    有據：

　⒈按行政罰法第7條第1項規定:「違反行政法上義務之行為非出

    於故意或過失者，不予處罰。」即違反行政法上義務之行為

    ，除法律別有規定外，不問行為人係出於故意或過失，均應

    處罰。復按行政罰法第7條第2項規定:「法人、設有代表人

    或管理人之非法人團體、中央或地方機關或其他組織違反行

    政法上義務者，其代表人、管理人、其他有代表權之人或實

    際行為之職員、受僱人或從業人員之故意、過失，推定為該

    等組織之故意、過失。」

　⒉查原告明知勞動部以111年3月9日函，自111年2月23日起廢止其所聘僱H君之聘僱許可，並以111年7月12日函同意H君轉換雇主或工作，請原告或H君於該函送達後14日內，至公立服務機構辦理轉換雇主或工作，該函於111年7月13日合法送達。詎原告於聘僱許可廢止後，仍繼續聘僱H君於廠內從事工作至112年農曆年前等情，業如前述。原告自有聘僱未經許可、許可失效或他人所申請聘僱之外國人之客觀違規事實，且主觀上顯具有故意違反就業服務法第57條第1款行政法上義務之可非難性及可歸責性。被告依就業服務法第63條第1項前段規定作成原處分裁罰原告，自於法有據。

　⒊至原告主張：H君因受疫情之邊境管制措施影響，無法立即出

    境，航班亦因而停飛、減班，出境人士未必能購得機位云云

    。惟華信航空股份有限公司（下稱華信航空）因疫情影響，

    自109年3月19日起取消飛航，至111年11月18日起，以每週

    一、三、五、日飛航一班次逐步恢復營運，直至112年3月26

    日起恢復每日飛航一班次；中華航空股份有限公司（下稱中

    華航空）於111年7月13日起至112年1月18日期間，台灣往返

    越南間航班營運正常，無航班受到禁飛、減班等管制措施影

    響；星宇航空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星宇航空）於111年7月13

    日起至112年1月18日期間並未收到越南官方之航班管制措施

    ；越捷航空於於111年7月13日起至112年1月18日期間，未發

    現越南政府針對臺灣航班有實施禁飛或強制減班等特定管制

    措施，自111年5月15日起，越南已取消入境旅客須提供SARS

    -CoV-2檢測陰性證明之規定；越竹航空於上述期間台灣-越

    南（河內）定期航線來回航班之間共計飛航61個架次，並無

    發生減班或禁飛等事宜；台灣虎航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台灣

    虎航）越南航線於上開時間之載客率為41%至58%、星宇航空

    為22.3%至76.5%、華信航空為79%至80%、中華航空為25%至8

    6%等情，有華信航空114年1月23日AE2025PS/SZ00052號函、

    中華航空114年2月8日華航PSSZ字第1140000114號函、星宇

    航空114年2月12日星宇企劃字第114013號函、越捷航空公司

    台灣區總代理易飛網國際旅行社股份公司114年2月8日易航

    字第11400000010號函、越竹航空公司台灣總代理-酷吉旅行

    社114年3月11日酷越字第20250311001號函、台灣虎航114年

    6月16日台虎銷管字第1140001360號函、星宇航空114年6月1

    9日星宇企劃字第1140000055號函、華信航空114年6月16日A

    E2025PS/SZ00324號函、中華航空114年6月19日2025SZ00750

    號函等資料附卷可憑（見本院卷第181頁、第187頁、第199

    至200頁、第205頁、第209頁、第283至284頁、第289至289

    頁、第291至295頁、第299至300頁）。此外，越南衛生部於

    111年3月15日取消入境越南健康隔離之規定、111年4月27日

    取消入境越南需健康申報之規定、111年5月15日取消所有入

    境越南所需COVID-19相關之入境要求，包含COVID-19檢測及

    涵蓋COVID-19治療之醫療保險一節，亦有駐越南代表處114

    年8月19日越南字第11412758360號函在卷可佐（見本院卷第

    357頁）。足見勞動部以111年7月12日函同意H君轉換雇主或

    工作，請原告或H君於該函送達後14日內，至公立服務機構

    辦理轉換雇主或工作，該函於111年7月13日合法送達至112

    年1月18日期間，台灣與越南間往來之航班並無停飛、減班

    之情，以各航空公司之載客率，亦無出境人士無法購得機位

    之事，且越南自111年5月15日起即已取消所有入境越南所需

    COVID-19相關之入境要求。是原告上開主張，顯與事實不符

    ，委無足採。

六、綜上所述，被告認定原告違反就業服務法第57條第1款規定

    ，而依同法第63條第1項規定，作成原處分裁處原告罰鍰15

    萬元，洵屬有據，且裁處結果符合該項規定授權之範圍，又

    係裁處最低罰鍰，核無裁量違法之情。從而，原處分認事用

    法均無違誤，訴願決定遞予維持，亦無不合。原告訴請撤銷

    原處分及訴願決定，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訴訟資料，經

    本院審酌後核於本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逐一論述，併此

    敘明。　　

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為無理由，依行政訴訟法第98條第1項

前段，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0　　月　　29　　日

　　　　　　　　　　　　　　　法　官　李婉玉

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地方行政訴訟庭

提出上訴狀，上訴狀並應記載上訴理由，表明關於原判決所違背

之法令及其具體內容或依訴訟資料可認為原判決有違背法令之具

體事實，並繳納上訴費新臺幣3,000元；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

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補提理由書（上訴狀及上訴理由書均須按他

造人數附繕本）。如逾期未提出上訴理由書者，本院毋庸再命補

正而逕以裁定駁回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0　　月　　29　　日

　　　　　　　　　　　　　　　書記官　張宇軒




臺中高等行政法院行政訴訟判決

　 地方行政訴訟庭

113年度簡字第115號



原      告  憶雨企業有限公司



代  表  人  馬清櫳  

訴訟代理人  蔡慶文律師

複  代理人  黃昱榕律師

被      告  彰化縣政府



代  表  人  王惠美  

訴訟代理人  劉友蘭  

訴訟代理人  黃彩貞  

訴訟代理人  吳素萍  

上列當事人間就業服務法事件，原告不服勞動部中華民國113年8月30日勞動法訴二字第1130004704號訴願決定，提起行政訴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事實概要：

　　原告前經勞動部以111年3月9日勞動發事字第1110975237號函(以下稱111年3月9日函)，自111年2月23日（聘僱關係終止日）起廢止其所聘僱越南籍外國人HOANG THANH(護照號碼:M0000000，以下稱H君)之聘僱許可，並以111年7月12日勞動發事字第1111586681號函(以下稱111年7月12日函)同意H君轉換雇主或工作，請原告或H君於該函送達後14日內，至公立服務機構辦理轉換雇主或工作，該函於111年7月13日合法送達。原告於聘僱許可廢止後，仍繼續聘僱H君於廠內從事工作至112年1月18日（出境日），違反就業服務法（下稱就服法）第57條第1款規定。案經被告審查屬實，依同法第63條第1項規定，以113年1月19日府勞外字第1130017736號裁處書(下稱原處分)，裁處原告罰鍰新臺幣（以下同）15萬元整。原告不服原處分，遂提起訴願，經勞動部113年8月30日勞動法訴二字第1130004704號訴願決定書（下稱訴願決定）駁回，遂提起本件行政訴訟。

二、原告主張要旨及聲明：

(一)原告係因正值新冠疫情期間，H君工作難覓、無法轉換雇主，而未於送達後14日內至公立就業服務機構辦理轉換雇主或工作，亦因業務緊縮，無法繼續聘雇H君。然H君聲稱因新冠疫情期間，越南當局對入出境，管控嚴格，致無法馬上出境，經原告一再催請，才延後至112年1月份出境。此一期間內，因H君之住宿通報為原告工廠宿舍，無法居住於他處，原告依然有義務照顧H君在台期間之基本生活起居，但H君並無為原告工作，且進出自由不受限制。原告並未違反就服法第57條之規定。

(二)又馬清櫳雖為原告公司之法定代理人，但年事已高，早已退休，在公司僅為掛名負責人，並無負責公司之任何業務，對於聘僱外勞，及外勞之工作情形如何一事，實不知情。是被告僅以其於112年6月27日之談話紀錄所述，未參考其他證據，例如大統合國際有限公司（下稱大統合公司）之承辦人員證詞及調詢原告公司實際負責外籍移工業務之人員，並審酌H君之自白書即遽為不利於原告之認定，顯有未洽。H君縱有付出勞力，亦非出於為原告工作之意思，原告雖有支付H君款項，然非H君給付勞務之對價，不得遽認原告於111年2月23日後有聘僱H君之事實。再者，H君因受疫情之邊境管制措施影響，無法立即出境，航班亦因而停飛、減班，出境人士未必能購得機位，原處分未審酌原告所為主觀上是否有故意或過失，逕予裁罰，亦有裁量怠惰之違法。

(三)並聲明：訴願決定及原處分均撤銷。

三、被告答辯要旨及聲明：

(一)綜合原告之法定代理人馬清櫳於112年6月27日談話紀錄、同年7月28日談話紀錄、H君於112年6月27日談話紀錄、H君於112年7月28日談話紀錄、大統合公司經理黃秋佳於112年7月11日談話紀錄，勞動部已廢止H君之聘僱許可，原告自不得繼續聘僱許可失效之H君，原告使H君於原告工廠內從事工作，違反就服法第57條第1款規定之事實，應可認定。

(二)原告之法定代理人馬清櫳於談話紀錄，已坦承H君於112年1月18日離境前均在原告處工作；H君亦於上述談話紀錄陳稱，其於等待轉換雇主期間持續為原告從事工作，並有111年薪資表佐證。馬清櫳事後訴稱H君等待轉換雇主期間僅居住於宿舍，並沒有為原告工作，並提出H君出具自白書，顯係事後之詞。至馬清櫳接受被告談話紀錄表示，對H君要轉換雇主一事並不知情乙節，然依大統合公司於被告談話紀錄表示，原告亦知悉H君轉換雇主，再對照大統合公司111年2月25日、111年7月15日服務紀錄表，大統合公司已告知馬清櫳及H君，有收受勞動部同意H君轉換雇主函文，該服務紀錄表均由馬清櫳及H君親自簽名，原告縱非故意，亦有應注意、能注意，而不注意之過失，是原告行政訴訟狀所言屬事後卸責之行為，不影響先前違法事實存在，依行政罰法第7條第2項規定，故原告違反就服法第57條第1款規定，被告依同法第63條第1項規定，處原告法定罰鍰最低額15萬元整，認事用法，並無違誤等語，資為抗辯。

(三)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四、本件之爭點：原告有無聘僱未經許可、許可失效或他人所申請聘僱之外國人之事實？被告認原告有違反就服法第57條第1款規定之情事，而依同法第63條第1項規定，以原處分裁處原告罰鍰15萬元，是否適法有據?

五、本院之判斷：　

(一)如事實概要欄所述之事實，除上列爭點外，其餘為兩造所不爭執，並有原處分及送達證書、訴願決定、經濟部商工登記公示資料查詢服務、馬清櫳、H君及黃秋佳之談話紀錄、薪資明細表、大統合公司服務記錄表、外國人同意轉換雇主或工作證明書、勞動部111年3月9日函、新北市政府就業服務處板橋就業服務站受理外國人轉換雇主登記收件證明、廢止並同意轉換雇主或工作之外國人名冊、轉出外國人資料登錄等資料附卷可稽（見本院卷第17至39頁、第43頁、第67頁、第89至98頁、第103頁、第105至第110頁、第115至119頁、第123至127頁），是此部分事實，應堪認定。

(二)本件應適用之法令：

　⒈就服法：

　 (1)第57條第1項、第9款：「雇主聘僱外國人不得有下列情事：一、聘僱未經許可、許可失效或他人所申請聘僱之外國人。...九、其他違反本法或依本法所發布之命令。」

　 (2)第63條第1項:「違反第44條或第57條第1款、第2款規定者，處新臺幣15萬元以上75萬元以下罰鍰。五年內再違反者，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新臺幣120萬元以下罰金。」

　 (3)第67條第1項:「違反...第57條第9款或第62條第2項規定，處6萬元以上30萬元以下罰鍰。」　

　⒉雇主聘僱外國人許可及管理辦法（下稱聘僱法）　　

　 (1)第37條第1項：「雇主應自引進第二類外國人入國日或期滿續聘之日起，依本法之規定負雇主責任。」

　 (2)第69條第1項、第2項：「雇主應於所聘僱之外國人聘僱許可期限屆滿前，為其辦理手續並使其出國。聘僱外國人有下列情事之一經令其出國者，雇主應於限令出國期限前，為該外國人辦理手續並使其出國；其經入出國管理機關依法限令其出國者，不得逾該出國期限：一、聘僱許可經廢止者。二、健康檢查結果表有不合格項目者。三、未依規定辦理聘僱許可或經不予許可者。」

　⒊行政罰法第7條第2項：「法人、設有代表人或管理人之非法人團體、中央或地方機關或其他組織違反行政法上義務者，其代表人、管理人、其他有代表權之人或實際行為之職員、受僱人或從業人員之故意、過失，推定為該等組織之故意、過失。」

(三)原告有聘僱未經許可、許可失效或他人所申請聘僱之外國人之事實：

　⒈原告之法定代理人馬清櫳於112年6月27日陳稱：我不知道H君要轉換雇主或工作，仲介公司即大統合公司只跟我說H君要盡快出境。H君一直在我公司工作到農曆年前，工作表現尚可，我公司也沒有說要將H君轉出等語（見本院卷第89至90頁）；於112年7月28日供陳：H君是做到去年農曆年，他來有一段時間，自己會找工作做等語（見本院卷第91至92頁）。

　⒉H君於112年6月27日訪談時陳述：我知道勞動部同意我轉換雇主或工作，並請原告公司於函文送達14日內至公立就業服務機構辦理我轉換雇主或工作。勞動部於111年7月12日同意我轉換雇主後，我有繼續上班，大約工作到111年12月，之後於112年1月18日離境等語（見本院卷第93至94頁）。

　⒊又原告公司於112年1月6日給付H君：應領金額：工資25250元、加班費3789元、其他1263元；扣款金額：全民健康保險費392元、勞工保險費530元、所得稅1515元，合計實領金額27865元等情，有H君在原告公司工作期間之薪資明細表附卷可憑（見本院卷第103頁）。

　⒋經核馬清櫳及H君上開所述及薪資明細表，其等就H君在原告公司工作至農曆年前即111年12月之重要情節，互核一致；而薪資明細中之工資25250元係我國自111年1月1日起實施之每月基本工資，另再加計加班費等費用，並扣除當月之勞、健保費及所得稅後，原告公司因而於112年1月6日給付H君111年12月之薪資，此筆款項實係H君在原告公司服勞務之對價甚明。足認原告確有於111年12月之時，聘僱未經許可、許可失效或他人所申請聘僱之外國人之事實，至為灼然。

　⒌雖原告主張：馬清櫳年事已高，在公司僅為掛名負責人，並無負責公司之任何業務，對於聘僱外勞，及外勞之工作情形如何一事，實不知情；本件未參考大統合公司之承辦人員證詞及調詢原告公司實際負責外籍移工業務之人員，及審酌H君之自白書遽為不利於原告之認定云云。然查，大統合公司之人員分別於下列時間至原告公司：

　　(1)111年2月23日，給H君簽轉出文件，告知轉出期間有2個月，如有覓得新雇主，要立刻告知仲介。

　　(2)111年2月25日，告知H君老闆答應他可以繼續住在公司宿舍，但轉出等待期間不能繼續在工廠工作。

　　(3)111年4月22日，例行訪視，告知雇主及H君在轉出等待時間不能在工廠工作。

　　(4)111年6月21日，告知H君會再幫他申請第二次轉出。

　　(5)111年7月15日，與雇主及H君簽終止文件，告知雇主收到勞動部同意轉出函後，要在14天以內到就服站登記轉出，告知雇主和H君在轉出時間不能工作。

　　有大統合公司服務紀錄表在卷可憑（見本院卷第105頁至第110頁）。而原告之法定代理人馬清櫳及H君均在各該紀錄表雇主及移工簽名欄位簽名，顯見其等明確知悉勞動部已廢止H君之聘僱許可，並以111年7月12日函同意H君轉換雇主或工作，且於轉出等待期間，不得在工廠工作。此外，大統合公司之經理黃秋佳亦於112年7月11日訪談時陳稱：原告知道勞動部111年7月12日函同意H君轉換雇主或工作，也有收到公文。有告知原告公司應於所定期限內，向公立就業服務機構辦理轉換等語（見本院卷第98頁）。是以，原告主張：馬清櫳在公司僅為掛名負責人，並無負責公司之任何業務，對於聘僱外勞，及外勞之工作情形如何一事，實不知情云云，尚非可採。

　⒍至原告主張：馬清櫳事後稱H君等待轉換雇主期間僅居住於宿舍云云，並提出H君出具自白書，以證H君並未在原告公司工作。查證人H君之自白書及其於114年3月26日本院審理時雖證述：我於112年6月27日訪談時所述的內容不實在，當時因疫情嚴重，越南有管制，無法回越南，為了表示感謝，只做了一些零碎的工作，於111年7月13日至112年1月18日間，並無在原告公司工作及領薪水。跟原告終止後，我去找新的工作，還住在原告公司，因為本身工作能力不錯，也幫原告工作一段時間，所以沒有收租金等語（見本院卷第222至227頁、第85至87頁），顯與其與馬清櫳於112年6月27日訪談時之陳述迥異，亦與薪資明細表不符。準此，原告及H君之自白書及本院審理時所述，應係事後卸責、迴護之詞，要無足採。

(四)被告認原告有違反就服法第57條第1款規定之情事，而依同法第63條第1項規定，以原處分裁處原告罰鍰15萬元，適法有據：

　⒈按行政罰法第7條第1項規定:「違反行政法上義務之行為非出於故意或過失者，不予處罰。」即違反行政法上義務之行為，除法律別有規定外，不問行為人係出於故意或過失，均應處罰。復按行政罰法第7條第2項規定:「法人、設有代表人或管理人之非法人團體、中央或地方機關或其他組織違反行政法上義務者，其代表人、管理人、其他有代表權之人或實際行為之職員、受僱人或從業人員之故意、過失，推定為該等組織之故意、過失。」

　⒉查原告明知勞動部以111年3月9日函，自111年2月23日起廢止其所聘僱H君之聘僱許可，並以111年7月12日函同意H君轉換雇主或工作，請原告或H君於該函送達後14日內，至公立服務機構辦理轉換雇主或工作，該函於111年7月13日合法送達。詎原告於聘僱許可廢止後，仍繼續聘僱H君於廠內從事工作至112年農曆年前等情，業如前述。原告自有聘僱未經許可、許可失效或他人所申請聘僱之外國人之客觀違規事實，且主觀上顯具有故意違反就業服務法第57條第1款行政法上義務之可非難性及可歸責性。被告依就業服務法第63條第1項前段規定作成原處分裁罰原告，自於法有據。

　⒊至原告主張：H君因受疫情之邊境管制措施影響，無法立即出境，航班亦因而停飛、減班，出境人士未必能購得機位云云。惟華信航空股份有限公司（下稱華信航空）因疫情影響，自109年3月19日起取消飛航，至111年11月18日起，以每週一、三、五、日飛航一班次逐步恢復營運，直至112年3月26日起恢復每日飛航一班次；中華航空股份有限公司（下稱中華航空）於111年7月13日起至112年1月18日期間，台灣往返越南間航班營運正常，無航班受到禁飛、減班等管制措施影響；星宇航空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星宇航空）於111年7月13日起至112年1月18日期間並未收到越南官方之航班管制措施；越捷航空於於111年7月13日起至112年1月18日期間，未發現越南政府針對臺灣航班有實施禁飛或強制減班等特定管制措施，自111年5月15日起，越南已取消入境旅客須提供SARS-CoV-2檢測陰性證明之規定；越竹航空於上述期間台灣-越南（河內）定期航線來回航班之間共計飛航61個架次，並無發生減班或禁飛等事宜；台灣虎航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台灣虎航）越南航線於上開時間之載客率為41%至58%、星宇航空為22.3%至76.5%、華信航空為79%至80%、中華航空為25%至86%等情，有華信航空114年1月23日AE2025PS/SZ00052號函、中華航空114年2月8日華航PSSZ字第1140000114號函、星宇航空114年2月12日星宇企劃字第114013號函、越捷航空公司台灣區總代理易飛網國際旅行社股份公司114年2月8日易航字第11400000010號函、越竹航空公司台灣總代理-酷吉旅行社114年3月11日酷越字第20250311001號函、台灣虎航114年6月16日台虎銷管字第1140001360號函、星宇航空114年6月19日星宇企劃字第1140000055號函、華信航空114年6月16日AE2025PS/SZ00324號函、中華航空114年6月19日2025SZ00750號函等資料附卷可憑（見本院卷第181頁、第187頁、第199至200頁、第205頁、第209頁、第283至284頁、第289至289頁、第291至295頁、第299至300頁）。此外，越南衛生部於111年3月15日取消入境越南健康隔離之規定、111年4月27日取消入境越南需健康申報之規定、111年5月15日取消所有入境越南所需COVID-19相關之入境要求，包含COVID-19檢測及涵蓋COVID-19治療之醫療保險一節，亦有駐越南代表處114年8月19日越南字第11412758360號函在卷可佐（見本院卷第357頁）。足見勞動部以111年7月12日函同意H君轉換雇主或工作，請原告或H君於該函送達後14日內，至公立服務機構辦理轉換雇主或工作，該函於111年7月13日合法送達至112年1月18日期間，台灣與越南間往來之航班並無停飛、減班之情，以各航空公司之載客率，亦無出境人士無法購得機位之事，且越南自111年5月15日起即已取消所有入境越南所需COVID-19相關之入境要求。是原告上開主張，顯與事實不符，委無足採。

六、綜上所述，被告認定原告違反就業服務法第57條第1款規定，而依同法第63條第1項規定，作成原處分裁處原告罰鍰15萬元，洵屬有據，且裁處結果符合該項規定授權之範圍，又係裁處最低罰鍰，核無裁量違法之情。從而，原處分認事用法均無違誤，訴願決定遞予維持，亦無不合。原告訴請撤銷原處分及訴願決定，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訴訟資料，經本院審酌後核於本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逐一論述，併此敘明。　　

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為無理由，依行政訴訟法第98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0　　月　　29　　日

　　　　　　　　　　　　　　　法　官　李婉玉

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地方行政訴訟庭提出上訴狀，上訴狀並應記載上訴理由，表明關於原判決所違背之法令及其具體內容或依訴訟資料可認為原判決有違背法令之具體事實，並繳納上訴費新臺幣3,000元；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補提理由書（上訴狀及上訴理由書均須按他造人數附繕本）。如逾期未提出上訴理由書者，本院毋庸再命補正而逕以裁定駁回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0　　月　　29　　日

　　　　　　　　　　　　　　　書記官　張宇軒



